THFar 2 ERLG &L
1154 & & 5% % 10615

B e FRAFHATENZ
0 B 4ot & AT 20| | &~ B X
R LB ?E‘Jf@*’?j‘ﬁvé‘héféliﬂin %ﬁﬂﬁw‘ ’
v A I RGR o
FREAGRLRFEF (- )FREBAEREL S 2 FHE
.gé—,%?séx@n12&3—24arém%ﬁ A% 700,000~ - 4
A5 ik & 1 35, 83%3 ¥ lﬁﬁ%‘—g%lﬁ.s‘]%@ﬁﬁ&w\ﬂ? ’
,%%%EP"%';;?% s T REHE S B N IR s R
FIFP A2+ GHARE BN > w it JIFE A2 =
DRI E A 0 F i R R RO S
B oo ERARA ARYHEI LA T F A 474, 016~

PR
H>
>
¥
o
X
i—m
nt
Tmf
w2
e

57}5&??"}'}?53@‘3‘ & x%xﬁ FIPjZ~Ab%F.*g&;\.«—7E
gj\-s‘?’?u r‘]?éﬁﬂ_‘%}izgﬁ %@l;\ﬂ}fﬁ&g‘«.ﬂ_)ﬂrg’\,f y

HR 225 BEAFEXF4en TR F R AEFHZ 536352
FRTHRNERAY P F2F w0 HAMP o (2 )G F
LB AR s Eb?”é’*é%EHMEHE%B@%

f# 4 #2500, 000~ » # 25 & E F1F5.03%:- 5 » F a4
GRS ES R ENC R T R S U ER RIS SR R
Brorp e s en il FE A2t GhHAZE S BT

>o W FE A L B E S 0 F S gk
BBl PP ic: 9 o 25 P712~4 A TR X BT T FR

%— 7



I

TR 385,502~ % AR JILEENEAGH ¥

i s 22 PR N ABREETF 2 LAR
%é%ﬁ‘@%wﬁz’ﬂmzﬁéﬁ%ﬁ&%%ﬁ¢m’
:}é»

BAFEFWEFO3IF2ERTH/NEIREY GrpoF 2P
B BARP e (2 )"?ﬁ*‘ﬁFﬁﬁ‘é Facznd o»
ﬁ%@HB35—3H“é?ﬁW{?ﬁMOOWAMTW¢$4%é
EJUIH5. 03+ & > Fart FA BRI B p kLY
RANZ > YT RAEAH - B LR s TR FF A
2oL W ARE S BN > RIS R Ao L Rl
PRENE FXEOREEB RGN EKIID = F
TR RX SR A T R X 0330, 0295 % 4p B 2
FILZ2EEAHH - FTRBAEFEA S22 BTy
H

FoFIREETF A2 AR %@pﬁ‘@%wdﬂ’nﬁﬁ
%ﬁ@ﬁi:}i&%'ﬁpﬁéJ_ﬁ’ FiRNEFWEFI63% 27 T
iﬁﬂiﬁﬂéﬁﬁfi%&’Fmrﬂﬁwﬁ)w@% R =%
g FFEREA AR FRATHRVENITF

A

?*ﬂ%i,%@@Mﬂ%ﬁgﬁAﬁ%Aﬁw?,?@%
[ o@p 2t PEEOgEERA
?ﬁ&%ﬁl%ﬂwmﬁ BRPE R R P 2
L s R REGEN T B dlRgeg o
A @ﬂ 115 =& 1 g 20 ]
NERTEERET 2@

115# & @ &5 % 00106150 £

1!

,
g
[N

Ak RE (MG RL [ FlAAED [flABEp (1435

Fr 55 A

001 |#74 % | B8 iz PR R4 ZF®p | & 45.83%
474016 #1007 247
- A2

002 |A7d % | ER AL PR R 14|25 %p o | #.45.03%
385502 #1107 22p




(\ER)

= A2
003 |#74 | ERidAE poA BRI ZHaHEp L | # 55 03%

330029 2107 31p
~ i

N £

AE|RE MR |E9EAE 0B B EFE
B 5 p p = A

001 |A74 % |#8ipaz FpARIL|ZFde o (R an

474016 4% 1177 25 B A rpd

s S A g

«Ngcy pA

2.+ 5 4 Hp

A~ B2

i
ped

002 |A74& % |50 FAARI ZFHEp L (R e
385502 4% 117" 23 B oo
e p oAz Ao FEa it

|~

{

4B

”‘:__,‘J‘_;E_;_L
EGE o
003 | A7 % | e8 A FpARIL|ZFde L [HbW b

b
i
mj




(\ER)

330029

4™

4E127 10
A2

A B ik BRE R

2 g

T FE

XN

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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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支付命令
115年度司促字第1061號
債  權  人 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
法定代理人  郭明鑑  




債  務  人  邱佳祥  


一、債務人應向債權人清償新臺幣壹佰壹拾捌萬玖仟伍佰肆拾柒元，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、違約金，並賠償督促程序費用新臺幣伍佰元，否則應於本命令送達後二十日之不變期間內，向本院提出異議。
二、債權人請求之原因事實：(一)緣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貸款契約書，於自民國112年3月24日向債權人借款700,000元，借款利率依年利率5.83%計算，債務人若未依約按期繳款時，除喪失期限利益外，另本金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二十，按期計收違約金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期。詎債務人未依約繳款，現仍積欠債權人借款474,016元及相關之利息及違約金未償付。另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之貸款契約書，因係透過電子及通訊設備向債權人申請所成立，其內容需透過科技設備始能呈現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63第2項規定提出呈現其申請內容之書面，併予陳明。(二)緣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貸款契約書，於自民國112年12月22日向債權人借款500,000元，借款利率依年利率5.03%計算，債務人若未依約按期繳款時，除喪失期限利益外，另本金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二十，按期計收違約金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期。詎債務人未依約繳款，現仍積欠債權人借款385,502元及相關之利息及違約金未償付。另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之貸款契約書，因係透過電子及通訊設備向債權人申請所成立，其內容需透過科技設備始能呈現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63第2項規定提出呈現其申請內容之書面，併予陳明。(三)緣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貸款契約書，於自民國113年5月31日向債權人借款400,000元，借款利率依年利率5.03%計算，債務人若未依約按期繳款時，除喪失期限利益外，另本金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二十，按期計收違約金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期。詎債務人未依約繳款，現仍積欠債權人借款330,029元及相關之利息及違約金未償付。另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之貸款契約書，因係透過電子及通訊設備向債權人申請所成立，其內容需透過科技設備始能呈現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63第2項規定提出呈現其申請內容之書面，併予陳明。(四)茲債權人屢次催討無效，實有督促其履行之必要，特依民事訴訟法第五百零八條規定，狀請鈞院迅賜對債務人核發支付命令，實感法便。釋明文件：貸款契約書等影本。
三、債務人未於不變期間內提出異議時，債權人得依法院核發之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聲請強制執行。
中    華    民    國    115   年    1     月    20    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民事庭司法事務官  李曜崇
115年度司促字第001061號附表
 利息：
		本金
序號

		本金

		相關債務人

		利息起算日

		利息截止日

		利息計算方式



		001

		新臺幣474016元

		邱佳祥

		自民國114年10月24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年息5.83%



		002

		新臺幣385502元

		邱佳祥

		自民國114年10月22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年息5.03%



		003

		新臺幣330029元

		邱佳祥

		自民國114年10月31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年息5.03%







 違約金：
		本金
序號

		本金

		相關債務人

		違約金起算日

		違約金截止日

		違約金計算方式



		001

		新臺幣474016元

		邱佳祥

		暨自民國114年11月25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其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至九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二十，計算之違約金。 



		002

		新臺幣385502元

		邱佳祥

		暨自民國114年11月23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其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至九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二十，計算之違約金。 



		003

		新臺幣330029元

		邱佳祥

		暨自民國114年12月1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其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至九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二十，計算之違約金。 







附註：
一、案件一經確定本院即依職權核發確定證明書，債權人毋庸具狀申請。
二、嗣後遞狀應註明案號及股別。

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支付命令

115年度司促字第1061號

債  權  人 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

法定代理人  郭明鑑  





債  務  人  邱佳祥  



一、債務人應向債權人清償新臺幣壹佰壹拾捌萬玖仟伍佰肆拾柒

    元，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、違約金，並賠償督促程序費用新

    臺幣伍佰元，否則應於本命令送達後二十日之不變期間內，

    向本院提出異議。

二、債權人請求之原因事實：(一)緣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貸款契

    約書，於自民國112年3月24日向債權人借款700,000元，借

    款利率依年利率5.83%計算，債務人若未依約按期繳款時，

    除喪失期限利益外，另本金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

    利率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二

    十，按期計收違約金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

    期。詎債務人未依約繳款，現仍積欠債權人借款474,016元

    及相關之利息及違約金未償付。另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之貸

    款契約書，因係透過電子及通訊設備向債權人申請所成立，

    其內容需透過科技設備始能呈現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63第2

    項規定提出呈現其申請內容之書面，併予陳明。(二)緣債務

    人與債權人成立貸款契約書，於自民國112年12月22日向債

    權人借款500,000元，借款利率依年利率5.03%計算，債務人

    若未依約按期繳款時，除喪失期限利益外，另本金逾期在六

    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部分

    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二十，按期計收違約金，每次違約狀態

    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期。詎債務人未依約繳款，現仍積欠

    債權人借款385,502元及相關之利息及違約金未償付。另債

    務人與債權人成立之貸款契約書，因係透過電子及通訊設備

    向債權人申請所成立，其內容需透過科技設備始能呈現，爰

    依民事訴訟法第363第2項規定提出呈現其申請內容之書面，

    併予陳明。(三)緣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貸款契約書，於自民

    國113年5月31日向債權人借款400,000元，借款利率依年利

    率5.03%計算，債務人若未依約按期繳款時，除喪失期限利

    益外，另本金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十

    ，逾期超過六個月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二十，按期計收

    違約金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期。詎債務人

    未依約繳款，現仍積欠債權人借款330,029元及相關之利息

    及違約金未償付。另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之貸款契約書，因

    係透過電子及通訊設備向債權人申請所成立，其內容需透過

    科技設備始能呈現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63第2項規定提出呈

    現其申請內容之書面，併予陳明。(四)茲債權人屢次催討無

    效，實有督促其履行之必要，特依民事訴訟法第五百零八條

    規定，狀請鈞院迅賜對債務人核發支付命令，實感法便。釋

    明文件：貸款契約書等影本。

三、債務人未於不變期間內提出異議時，債權人得依法院核發之

    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聲請強制執行。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115   年    1     月    20    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民事庭司法事務官  李曜崇

115年度司促字第001061號附表

 利息：

本金 序號 本金 相關債務人 利息起算日 利息截止日 利息計算方式 001 新臺幣474016元 邱佳祥 自民國114年10月24日起 至清償日止 年息5.83% 002 新臺幣385502元 邱佳祥 自民國114年10月22日起 至清償日止 年息5.03% 003 新臺幣330029元 邱佳祥 自民國114年10月31日起 至清償日止 年息5.03% 

 違約金：

本金 序號 本金 相關債務人 違約金起算日 違約金截止日 違約金計算方式 001 新臺幣474016元 邱佳祥 暨自民國114年11月25日起 至清償日止 其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至九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二十，計算之違約金。  002 新臺幣385502元 邱佳祥 暨自民國114年11月23日起 至清償日止 其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至九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二十，計算之違約金。  003 新臺幣330029元 邱佳祥 暨自民國114年12月1日起 至清償日止 其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至九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二十，計算之違約金。  

附註：

一、案件一經確定本院即依職權核發確定證明書，債權人毋庸具

    狀申請。

二、嗣後遞狀應註明案號及股別。




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支付命令
115年度司促字第1061號
債  權  人 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
法定代理人  郭明鑑  




債  務  人  邱佳祥  


一、債務人應向債權人清償新臺幣壹佰壹拾捌萬玖仟伍佰肆拾柒元，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、違約金，並賠償督促程序費用新臺幣伍佰元，否則應於本命令送達後二十日之不變期間內，向本院提出異議。
二、債權人請求之原因事實：(一)緣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貸款契約書，於自民國112年3月24日向債權人借款700,000元，借款利率依年利率5.83%計算，債務人若未依約按期繳款時，除喪失期限利益外，另本金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二十，按期計收違約金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期。詎債務人未依約繳款，現仍積欠債權人借款474,016元及相關之利息及違約金未償付。另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之貸款契約書，因係透過電子及通訊設備向債權人申請所成立，其內容需透過科技設備始能呈現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63第2項規定提出呈現其申請內容之書面，併予陳明。(二)緣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貸款契約書，於自民國112年12月22日向債權人借款500,000元，借款利率依年利率5.03%計算，債務人若未依約按期繳款時，除喪失期限利益外，另本金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二十，按期計收違約金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期。詎債務人未依約繳款，現仍積欠債權人借款385,502元及相關之利息及違約金未償付。另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之貸款契約書，因係透過電子及通訊設備向債權人申請所成立，其內容需透過科技設備始能呈現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63第2項規定提出呈現其申請內容之書面，併予陳明。(三)緣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貸款契約書，於自民國113年5月31日向債權人借款400,000元，借款利率依年利率5.03%計算，債務人若未依約按期繳款時，除喪失期限利益外，另本金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二十，按期計收違約金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期。詎債務人未依約繳款，現仍積欠債權人借款330,029元及相關之利息及違約金未償付。另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之貸款契約書，因係透過電子及通訊設備向債權人申請所成立，其內容需透過科技設備始能呈現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63第2項規定提出呈現其申請內容之書面，併予陳明。(四)茲債權人屢次催討無效，實有督促其履行之必要，特依民事訴訟法第五百零八條規定，狀請鈞院迅賜對債務人核發支付命令，實感法便。釋明文件：貸款契約書等影本。
三、債務人未於不變期間內提出異議時，債權人得依法院核發之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聲請強制執行。
中    華    民    國    115   年    1     月    20    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民事庭司法事務官  李曜崇
115年度司促字第001061號附表
 利息：
		本金
序號

		本金

		相關債務人

		利息起算日

		利息截止日

		利息計算方式



		001

		新臺幣474016元

		邱佳祥

		自民國114年10月24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年息5.83%



		002

		新臺幣385502元

		邱佳祥

		自民國114年10月22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年息5.03%



		003

		新臺幣330029元

		邱佳祥

		自民國114年10月31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年息5.03%







 違約金：
		本金
序號

		本金

		相關債務人

		違約金起算日

		違約金截止日

		違約金計算方式



		001

		新臺幣474016元

		邱佳祥

		暨自民國114年11月25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其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至九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二十，計算之違約金。 



		002

		新臺幣385502元

		邱佳祥

		暨自民國114年11月23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其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至九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二十，計算之違約金。 



		003

		新臺幣330029元

		邱佳祥

		暨自民國114年12月1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其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至九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二十，計算之違約金。 







附註：
一、案件一經確定本院即依職權核發確定證明書，債權人毋庸具狀申請。
二、嗣後遞狀應註明案號及股別。

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支付命令

115年度司促字第1061號

債  權  人 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

法定代理人  郭明鑑  





債  務  人  邱佳祥  



一、債務人應向債權人清償新臺幣壹佰壹拾捌萬玖仟伍佰肆拾柒元，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、違約金，並賠償督促程序費用新臺幣伍佰元，否則應於本命令送達後二十日之不變期間內，向本院提出異議。

二、債權人請求之原因事實：(一)緣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貸款契約書，於自民國112年3月24日向債權人借款700,000元，借款利率依年利率5.83%計算，債務人若未依約按期繳款時，除喪失期限利益外，另本金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二十，按期計收違約金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期。詎債務人未依約繳款，現仍積欠債權人借款474,016元及相關之利息及違約金未償付。另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之貸款契約書，因係透過電子及通訊設備向債權人申請所成立，其內容需透過科技設備始能呈現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63第2項規定提出呈現其申請內容之書面，併予陳明。(二)緣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貸款契約書，於自民國112年12月22日向債權人借款500,000元，借款利率依年利率5.03%計算，債務人若未依約按期繳款時，除喪失期限利益外，另本金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二十，按期計收違約金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期。詎債務人未依約繳款，現仍積欠債權人借款385,502元及相關之利息及違約金未償付。另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之貸款契約書，因係透過電子及通訊設備向債權人申請所成立，其內容需透過科技設備始能呈現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63第2項規定提出呈現其申請內容之書面，併予陳明。(三)緣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貸款契約書，於自民國113年5月31日向債權人借款400,000元，借款利率依年利率5.03%計算，債務人若未依約按期繳款時，除喪失期限利益外，另本金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二十，按期計收違約金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期。詎債務人未依約繳款，現仍積欠債權人借款330,029元及相關之利息及違約金未償付。另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之貸款契約書，因係透過電子及通訊設備向債權人申請所成立，其內容需透過科技設備始能呈現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63第2項規定提出呈現其申請內容之書面，併予陳明。(四)茲債權人屢次催討無效，實有督促其履行之必要，特依民事訴訟法第五百零八條規定，狀請鈞院迅賜對債務人核發支付命令，實感法便。釋明文件：貸款契約書等影本。

三、債務人未於不變期間內提出異議時，債權人得依法院核發之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聲請強制執行。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115   年    1     月    20    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民事庭司法事務官  李曜崇

115年度司促字第001061號附表

 利息：

本金 序號 本金 相關債務人 利息起算日 利息截止日 利息計算方式 001 新臺幣474016元 邱佳祥 自民國114年10月24日起 至清償日止 年息5.83% 002 新臺幣385502元 邱佳祥 自民國114年10月22日起 至清償日止 年息5.03% 003 新臺幣330029元 邱佳祥 自民國114年10月31日起 至清償日止 年息5.03% 

 違約金：

本金 序號 本金 相關債務人 違約金起算日 違約金截止日 違約金計算方式 001 新臺幣474016元 邱佳祥 暨自民國114年11月25日起 至清償日止 其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至九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二十，計算之違約金。  002 新臺幣385502元 邱佳祥 暨自民國114年11月23日起 至清償日止 其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至九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二十，計算之違約金。  003 新臺幣330029元 邱佳祥 暨自民國114年12月1日起 至清償日止 其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至九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二十，計算之違約金。  

附註：

一、案件一經確定本院即依職權核發確定證明書，債權人毋庸具狀申請。

二、嗣後遞狀應註明案號及股別。



